
三明学院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团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工作部署，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实践中了解国情、感知社情、体察民情，通过实践“受教育、增才干、作贡献”。同时，结合我校“转型、提质、增值”的发展战略和第二课堂建设“项目化、课程化、学分化”的相关要求，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的重要作用，吸引更多专业教师参与其中，提高大学生实践调研报告水平和促进成果转化，现就201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筑中国梦

二、组织机构

成立由江芳俊副校长为组长，相关部门、学院分管思政工作负责人组成的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详见附件1）

三、活动主要内容

（一）重点专项行动

1.高校助力脱贫攻坚专项行动。鼓励大学生走进三明市宁化、清流、明溪、泰宁、建宁等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以“青春扶贫”精准扶贫调研活动和“百镇千村”调研活动为抓手，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为导向，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精准扶贫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发挥高校智力优势，积极开展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活动，为地方解决实际困难，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与能力。

2.“红色基因我们传承”专项行动。充分依托三明作为长征出发地的优势，在宁化、建宁、清流、明溪、泰宁等苏区、老区县，积极筹划“重走长征路”、“寻访长征足迹”、“红色资源调研”等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走访老红军、军烈属，引导青年学子感悟革命前辈的先进事迹，深入了解长征中在当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通过实践考察的方式，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们的艰苦和伟大，发扬长征精神。

3.大学生社区（企业、机关）挂职专项行动。选送优秀大学生骨干深入城镇、乡村及企事业单位，感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把握和理解国家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进驻到社区(企业、机关)相关岗位进行挂职锻炼，为大学生提供接触社会机会，有助于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用爱心、知识和热情服务地方建设，在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

4.教育关爱服务行动。重点招募我校师范类专业学生组建重点团队，到三明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的贫困县（乡），协助当地教育部门开展教师培训，帮助当地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同时，以关爱留守儿童为重点，组织大学生团队开展课业辅导、素质拓展、亲情陪伴等活动。

（二）一般专项行动

1.理论普及宣讲行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传播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建党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深入农村乡镇、城市社区、工矿企业等场所，围绕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宣讲活动。

2.国情社情观察调研行动。组织学生深入城镇、乡村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切身感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面貌、新成就，深入观察和领会“十三五”规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3.创新驱动经济转型体验行动。从学生角度体验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和要求，体会创新推动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感受我国面临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4.关注民生志愿公益行动。引导学生弘扬雷锋精神，关注民生发展，结合老龄化与二孩政策、社会救助机制、社区居家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热点，以“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学生志愿公益活动，传播社会正能量。

5.美丽中国环保科普行动。组织学生到农村基层、县域城镇和城市社区，围绕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垃圾处理、气候变化、资源开发、自然灾害预防等内容，开展科普知识宣讲、社会调查研究、发展建言献策等活动。

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行动。通过实地调研、文化宣讲等形式，引导学生走进基层走进群众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倡导文明新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中国风”文化广泛传播，寻访优良家风家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在实践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为弘扬中国精神身体力行。

7.校村共建活动暨“海西春雨行动”。充分利用校村共建平台，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关心农村的实际需求，在实践中加深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科学认识与深刻理解，引导青年学生用爱心、知识和热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并在实践中了解基层情况，增进基层感情。
8.“青春建功十三五”其他类社会实践。除以上主题活动之外，鼓励个人或组队开展文化交流、实地调研、志愿服务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认识社会、考察国情、服务群众、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活动主要形式

团队立项和个人自主实践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结合通知要求做好社会实践动员部署工作，要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推进我校“转型、体质、增值”发展，促进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制定本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实施方案，紧密结合本年度实践主题、本学院专业特色及学生成长需求，做好项目设计及学生实践选题引导，动员、组织专任教师、辅导员随团指导，力求学生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好社会实践活动。

2.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社会实践的宣传报道工作，要专门成立暑期社会实践宣传报道小组负责该项工作，具体负责本学院实践活动的校内及对外宣传报道。校团委成立暑期社会实践宣传报道小组，分阶段、分层次地汇总各二级学院的宣传报道，通过省、市相关机构和媒体、校园网、微博、微信等形式对全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报道。各学院宣传报道组要第一时间将新闻稿发送至邮箱smxytwxcb@sina.com，文字稿件和图片统一命名为“*月*日+学院+标题”，放在文件夹中以压缩包形式发送（具体报送要求另行通知）。
各学院要积极寻找各类资源，利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的宣传报道，争取省级、市级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报道。要继续推广实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使用办法（试行）》（详情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加强工作品牌推广和媒体综合传播工作，广泛动员学生参与团中央联合中国青年网、腾讯网、新浪网等开展“镜头中的三下乡”、“微视三下乡”等摄影、视频作品评选活动和“青春三下乡”等专题线上活动。要充分发挥自媒体作用，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积极宣传，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各级团组织、团队及个人需及时关注“三明学院团委”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相关活动信息及时@三明学院团委、@福建团省委学校部、@团中央学校部、@青春三下乡等。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得到校外媒体报道后，要第一时间通过校内办公平台向党委宣传部投稿平台进行投稿，以便宣传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其发布在学校网站“媒体聚焦”栏目中，扩大活动校内影响力

3.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各学院要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确保万无一失；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要明确责任主体，责任到人，应对实践团队领队和队长等人员进行重点教育，对全体实践队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教育培训；要制定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对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师生统一购买保险。要安排专人对实践团队出发和结束时的安全情况全面掌握，确保师生安全有效地参加社会实践。

六、注意事项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学生学年综合积分评定和评优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位学生暑期活动的成绩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次，评定的主要标准是：

1.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确定的实践内容，认真完成“五个一”活动为及格。如果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重大违纪事件，则为不及格。

2.“优、良”的评定则主要考核以下二个方面：参加团(队)活动表现情况，“五个一”及其它实践活动完成的质量。

3.每位学生开学注册时须提交2000字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其中2015级学生提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要求的论文即可）和“三明学院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鉴定表”，由各学院团委负责成绩评定，并记录到学生学年综合积分测评表中。各学院团委要在下学期第二周结束前组织召开“实践归来话成就”主题团日活动。

4.暑期活动结束后将开展优秀团队、宣传报道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活动。优秀团队从团队目的意义、团队合作、完成情况、特色亮点、宣传报道、社会影响等方面情况进行评选；宣传报道先进集体的评选从各学院机构的组织情况、经费投入情况、团特色活动的组织情况、“五个一”活动开展的效果，尤其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宣传的效果、暑期社会实践报道报送时效及质量、暑期工作总结材料等方面情况进行评选；先进个人按学院在校学生总数的3%上报校团委审定。请各学院于下学期第二周结束前将有关材料报校团委。

附件：1．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三明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鉴定表

3.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及汇总表

4. 三明学院2016年暑假社会实践积极分子申报表及汇总表

                                     三明学院

                                  2016年6月23日

附件1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江芳俊  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副组长：王宗篪  校长助理、科研处处长

张新文  党政办主任

李莉星  组织部部长

杨玉钗  宣传部部长

秦  玮  学工部部长

官丽雅  校团委副书记（常务副组长）

丁黎明  统战部部长

李洪选  保卫部部长

张君诚  教务处处长

曾  强  后勤管理处处长

成  员:
杨业辉  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赖文忠  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颜建军  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廖景榕  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郑可利  资源与化工学院党总支书记

邹晓芟  建筑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林光初  海峡理工学院党总支书记

蔡亚才  海峡动漫学院党总支书记

钟  艳  文化传播学院党总支书记

范钦龙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吴鹤群  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曾念强  教育与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
潘清飞  旅游学院党总支主持工作副书记
黄建总  国际学院党总支书记

曾令超  思政教研部主任

叶志鹏  校团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叶志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校团委。
附件2

三明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鉴定表

	姓  名
	
	院、年级、

专业
	
	实践评定成绩
	

	项     目
	完成情况(学生自填)

	办一件实事好事
	具体内容：

	写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纲要：

	走访一位毕业生
	访问情况：

	读一本好书
	心得摘要：

	参与一项社会活动
	具体内容：

	自我职业生涯设计
	内容摘要：

	参加团(队)活动或其它实践活动情况
	

	所在

地团

组织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院

团

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

团

委

审

核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申报表

	项目名称
	

	团队组成
	指导老师
	
	队 长
	

	
	队 员
	姓名
	所在学院及专业

	
	
	
	

	
	
	
	

	
	
	
	

	
	
	
	

	
	
	
	

	实践时间
	
	实践地点
	

	媒体报道情况（具体些）
	

	实践内容

及主要成果（2000字左右）
	可另附材料。

	院团委意见
	

	校团委意见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所在学院团委存档，一份上交校团委。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学 院
	负责人（姓名、专业、）
	指导老师（姓名、政治面貌、职务职称）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团队人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附件4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申报表

	姓   名
	
	院、专业、班级
	

	实践评定成绩
	
	主要实践形式
	

	主  要  事  迹
	

	院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一份，可复制；（2）主要事迹可另附纸。

三明学院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汇总表

学院团委（加盖公章）：                  学院总人数：             （不含新生）

积极分子人数：                         填报日期                                                            
	序号
	专业、班级
	姓名
	性别
	主要实践事迹（100-150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